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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野，以户撒阿昌族乡为例，以历史为纵轴，以

规则体系、组织规范、个人信念构成的制度矩阵为横轴，深刻地揭示在不同历史阶段乡村制

度矩阵与经济发展的动态演化逻辑。

【关键词】历史制度经济发展演化逻辑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16)—09—0061(05)

【作者】王艳,讲师,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一、问题的提出

阿昌族是云南独有世居民族，云南宵德宏傣族景颇族 A 治州（以下简称为“德宏州”）是我国阿

昌族主要聚居区。据德宏年鉴统计，至 2013 年末，德宏州阿昌族有 31200 人，占全国阿昌族总人口的

78.89%。德宏州陇川县户撒阿昌族乡（以下简称“户撒乡”）位于陇川县西北部，有阿昌族 13769 人

，占全乡人口的 55.1%，是全国仅有的三个阿昌族聚居乡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阿昌族聚居乡。

新中国成立后，德宏州阿昌族聚居地区从封建土司制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然后经历了土

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特殊政策扶持等重大的制度变迁。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是决定

经济发展的关键闪素。那么，阿昌族聚居乡的制度变迁应该加快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实际上从横向

比较来看，阿昌族地区与全国、云南省乃至德宏州其他地区的差距都还相当大。以户撒乡为例，2013

年末，全国、云南省、德宏州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別为 8896 元、6141 元、5608 元，而户撒乡人均纯

收人为 4773 元，比全国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少 4123 元，只达到全国水平的一半，差距较大；比云南省

的农村人均纯收人少 1368 元，也只能达到云南省水平的 78%左右；即使与德宏州相比，仍相差 835 元

，也没有达到德宏州的农村人均纯收人水平。

那为何制度变迁没有促进阿昌族聚居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乡村一级的微观层面，国家制度

政策与乡村经济发展的内在演化逻辑又是什么？这是本文着力要分析的问题。

二、制度矩阵的涵义与演化逻辑



制度矩阵的内涵解析

制度矩阵是由规则体系、组织规范、个人信念三个变量组成，而且这三个变量相互作用形成动态

演化机制。其中，规则体系是人为设计与制定的用以激励或约束人的规则，以及由规则衍生出来的一

系列安排阿昌族乡村的规则体系主要指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制度、政策以及与之相应形成的制度安排。

组织规范是行为主体集合内部约定俗成的规约，它具有内生性、稳定性与自我实施性的特点。个人信

念指个人对世界的认知、预判以及做事的意念与思维模式，M 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指导着个人行动。

制度矩阵的演化逻辑

制度矩阵内的规则体系虽是外生力量，但因其具有强制性而必然会引起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变化。

组织规范是内生力量，它一方面受规则体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影响着个人信念。特定组织中的

个人信念基于过去历史的积淀来认知环境、处理信息，通过信念、行为、结果的路径对制度矩阵中的

其他因素产生影响制度矩阵里的三个变景互为因果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制度矩阵的演变

。(33 因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经济主体，所以，制度矩阵的演变对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作用

，进而推动或阻碍经济的发展。

三、户撒乡制度矩阵与经济发展的历史动态演化分析

本文根据制度的变迁将户撒乡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1949

〜1978 年）；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到扶持发展开始前（1979〜2004 年）；第三阶段：扶持发展时期

（2005〜2014 年）。本文以微观层面的历史研究为经，以制度矩阵为纬，通过对历史微观现实进行直

接或间接的比较来研究户撒乡制度矩阵的动态演化，考察演化对乡村经济主体行为产生的作用，及其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阶段：规则体系与组织规范相契合推动经济发展

1953 年 7 月，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成立后，阿昌族聚居地区先后开始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实现了阿昌族聚居乡农民耕者有其田，农民获得了重要的生产资料，成为独立自主的劳动者

，主体地位得以重构。这样的制度变迁极大地改变了乡村内的规则体系，有力地激发起农民生产生活

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如 1956 年，户撒区粮食比 1955 年增长了 15%，传统手工业也迅速发

展。©从组织规范来看，历史上阿昌族村寨通常有各类非正式组织参与村务管理。如家会组织，对家族

进行管理；“互助会”，主要完成村寨婚丧事上的经济互助；“青年头”负责包括节目活动、婚丧嫁

娶、公益事业、对内对外村务等，对村民的约束力也极强。虽然解放后这些组织不再存在，但是以往

的组织规范对个人信念的影响一时难以转变，阿昌族农民已习惯了各类组织的管理，更愿意有组织来

管理生产生活。

而国家在 1956〜1958 年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组织分散的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集体生产



，恰好是对户撒地区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组织规范进行的有效替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管理规范与

形式也正好契合阿昌族村寨的组织规范与个人信念，从而使合作社在生产中充分显示了优越性，成为

有组织地发展生产的核心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户撒地区的经济发展。从农业生产来看，户撒地区 1961

年的总收人为 719688 元，人均收人 81.7 元，比 1960 年的人均收人增加了 7.5%，而与 1959 年比则增

加了两倍以上。从手工业生产来看，1961 年曼东、来福两个寨产量、经济收人都增加了，纯收人达 2

万余元。

第二阶段：户撒乡制度矩阵内部动态演化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分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户撒乡政府积极落实党和国家的农村经济政策，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这时期规则体系最大的变迁就是由农村生产合作社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这一改变引起制

度矩阵的动态演化对乡村经济产生三种不同的影响：

第一，规则体系的变迁与组织规范、个人信念不契合阻碍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初，规则体系的

变迁瓦解了正好与组织规范适应的农村生产合作社，削弱了阿昌族基层农村的社会组织功能，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使大多数农民失去组织的指导后找不到生产经营、脱贫致富的门路。又因为个人信念的

变化更加漫长，大多数农民开始还难以接受这一规则体系与组织规范的变化，有的人甚至说：“辛辛

苦苦几和年，一夜回到新中国成立前。”这说明当时农民的意识不适应分散的个体经营方式。所以，

规则体系的变迁与组织规范、个人信念的不契合使户撒乡经济发展的步伐不仅没有加快，反而落后了

，这可以从户撒乡 1978 年至 1984 年的经济发展指标中窥见一斑（见图 1)。



从图 1 可见，1979〜1984 年间户撒乡粮食总产 M、人均粮食产量都没有超过 1978 年的产量。从总

的农业收人来看，从 1983 年才开始有所好转，超过了 1978 年的收人。

第二，组织规范与个人信念的重建，逐渐与规则体系相适应，有力推动经济发展。从 1985 开始，

为帮助农户寻找脱贫致富的门路，党和政府选派工作队进驻农村，确立粮食生产为主的发展方针，采

取各种有力措施，如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人力度、实施以农业为基础的水利建设等，开展增百致富活

动。这样，有组织的生产管理形式得以恢复。

1988 年初户撒乡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通过制定“村规民约”进行自我管理。村规民约的主要内容

包括村寨的公共秩序、村风村纪、村民行为规范以及生产生活各方面的相关规范。这样户撒乡村寨加

强了组织规范，一方面有利于宣传国家的政策与制度，另一方面，组织规范对个人信念的影响较大，

更利于带动村民统一行动。

所以，规则体系安排下的有组织的生产活动又与组织规范、个人信念相契合，户撒乡农民积极开

展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增长十分显著（见图 2)。从 1991 年到 2004 年，户撒乡农业经济总收人从 1177.55

万元增长到 3128.54 万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7.81%。



第三阶段，乡村制度矩阵与大的制度环境不相适应，导致经济发展的横向差距拉大

规则体系与组织规范的加强在促使个人行为更加统一的同时也会削弱经济主体的创造力，这就产

生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结果，即户撒乡的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的状况没有得到多大改善。至 2004 年，户撒

乡粮食种植以水稻为主，其它经济作物只是作为补充，始终没有形成规模化种植。例如，当时户撒乡

原来最有名的草烟未能形成规模化生产，甚至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国家的专控限制，烤烟生产在“

八五”末就停止了。又如，户撒乡的菜油生产荇一度居于德宏州之首，但从 2000 年开始，由于油菜籽

价格下滑，油菜产业形成“增产不增收”的局面。除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外，其他产业也没有形成支柱

产业，有些传统特色产业反而萎缩了。如以“户撒刀”而驰名的户撒民族刀具厂在“九五”时期就停

办了，只有一些农户进行小作坊生产。

所以，到 2004 年国家出台扶持人口较少民族规划的前一年，户撒乡从纵向比较来看，广大农民已

由贫困型一跃成为温饱型，但以农业为主，靠天吃饭，产业结构单一，支柱产业缺乏，增收缓慢，使

得户撒乡农民的生活水平从横向比较来看，还比较低。从下面的一组数据得以佐证。2004 年，户撒乡

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村为 532 元，M 高的村为 896 元，平均为 7〗1.1 元，即使最高的村的农民人均

纯收人与陇川县的农民人均纯收人 1163 元比较也相差 267 元，与德宏州农民人均纯收入 1894 元比较

竞相差 998 元。户撒乡十个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 882 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比例平均值为 77.4%，绝对贫困

人口比例也比较高，平均达到 39.9%(见表 1)。



3.扶持发展后制度矩阵的双重调适产生新的经济推动力

2007 年德宏州民宗局根据国家和云南省出台的扶持规划制定并出台《德宏州扶持人 U 较少民族阿

昌族发展规划纲要（2007—2010 年）。该纲要规定以自然村为单位，以“整村推进”的方式对户撒乡

十个村进行扶持。

这意味着户撒乡得到国家、省、州、县在资金、管理上的特殊政策扶持。据不完全统计，“十一

五”时期，各级各部门累计投人户撒乡的项目资金达 1.3 亿，从基础设施、农田水利、产业发展、社

会事业等全方位进行扶持。为落实这些扶持发展政策与项目，各级政府围绕目标，加强领导，明确责

任，户撒乡各村都成立了由村干部、党员、群众组成的项目协调、监督管理小组，成为完成扶持工作

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这使户撒乡历史上本就强势的非正式组织规范演变为以扶持发展为目标的组织规

范，虽然也是非正式的，但效力却有增无减。如户撒乡各村的村规民约都会有对违反者的处罚条款，

其中处罚轻的是罚款 50 元，重则取消亨受国家优惠政策，这样的处罚效力比以前大大增强了。在这样



的约束条件下，大部分村民积极投身家乡违设、发展生产。

在规则体系与组织规范双重调适下，户撒乡经济主体的态度、偏好、信念与行为发生改变，产生

了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得到全面发展，优势产业得到稳固与提升，特色产业发展迅速。从 2005

开始，户撒乡的农村经济总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稳步增长。如图 3 所示。

从 2005 年至 2014 年和年间户撒乡农村经济总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19.1%，相比前十年（即 1995

至 2004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 3.9%高出 15.2%，特别是 2010 年至 2014 年 5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最快，达

到 19.2%，2005 年至 2009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也有 9.3%。

六、结论与评论

基于以上分析，在历史不同阶段乡村内的制度矩阵与其经济发展的动态演化逻辑可以归纳出三个

特点：

第一，在社会发育程度低、经济基础差、底子薄、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人口文化素质低的乡

村，制度矩阵中集中、统一的规则体系能契合乡村的组织规范与个人信念，那么制度矩阵内部协调一

致形成的动力容易对乡村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而规则体系不能契合当时乡村的组织规范与

个人信念，制度矩阵的内耗将抑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规则体系与组织规范双重调适下，乡村经济主体的信念、偏好、态度与行为更容易受到

激励与强化，进而促进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制度政策在乡村的实施成效取决于这一政策与当时当

地组织规范的契合度，契合得越好，制度政策实施的效果越好，反之亦然。这就正好说明契合度是国

家制度政策在乡村层面真正能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



第三，当规则体系与组织规范高度一致，能使乡村中经济主体的信念与行为得到一致性强化。虽

然高度一致能使乡村经济得以发展，但也会造成乡村内经济主体的信念、偏好、行为的单一化，削弱

个人创造力，逐渐形成路径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所以，进一步激励经济主体信念与行为的多元发展

将是打破路径依赖沏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一环。

参考文献：

〔1〕韩毅.经验归纳方法、历之主义传统与制度经济之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02).

〔2〕（美）R•科斯.A•阿尔软，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

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2.

〔3〕阿弗纳•格雷夫.自我执行的制度：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上）[J].比较制度研究，2008，（02).


